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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清源

电动车辆有限公司、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浙江星月神电动

车有限公司、上海安乃达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群升集团浙江千禧工贸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静炜、缪文泉、吴建国、王业明、李文军、赵春明、叶建军、黄金权、王强、

贾爱萍、姚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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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特殊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定义见ＧＢ／Ｔ２４１５８）（除特殊说明外，以下简称电动

摩托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码）（ｅｑｖＩＥＣ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Ｔ５３５９．１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车辆类型（ＧＢ／Ｔ５３５９．１—１９９６，ｎｅｑＩＳＯ３８３３：１９７７）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２００４　电动汽车术语（ＩＳＯ８７１３：２００２，ＮＥＱ）

ＧＢ／Ｔ２４１５８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和ＧＢ／Ｔ５３５９．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电器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

电动机及其控制器组件、动力蓄电池组件和充电组件的统称。

４　要求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除满足本标准规定的特殊安全要求外，应符合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相关安全标准的要求。

４．１．２　电器所产生的热量不应造成燃烧、材料变质或人员烫伤。

４．１．３　电控调速单元的设计应避免由于非正常操作或无操作而引起的火灾、交通事故或触电危险。

４．１．４　动力蓄电池在正常安装位置条件下，表面不得有电解液渗漏或溅出。

４．２　电器要求

４．２．１　动力蓄电池

４．２．１．１　动力蓄电池箱应均匀散热和通风，电路中应设有过热保护，同时在结构设计上应保证安装在

电动摩托车上的动力蓄电池产生的有害气体不会储存于电动摩托车内部的角落。

４．２．１．２　动力蓄电池和动力电路系统应设有保护装置。该装置应能在电动摩托车制造厂规定的过流、

欠压、过充电与动力蓄电池连接的电路出现短路的情况下，自动断开与动力蓄电池的连接电路。该装置

的响应时间应由电动摩托车制造厂根据动力蓄电池参数、动力蓄电池和电路发生过流、欠压或短路的防

护方式来确定。

４．２．２　带电部分（定义见犌犅／犜１９５９６—２００４中３．１．２．３．３）的触电防护

４．２．２．１　标称电压不高于３６Ｖ（ＤＣ）和１２Ｖ（ＡＣ）的带电部分本标准不做要求。

注１：使用脉冲电压时，取１０ｍｓ以上的最大电压值为工作电压，若峰值持续时间均小于１０ｍｓ时则取其均方根值。

４．２．２．２　标称电压高于３６Ｖ（ＤＣ）和１２Ｖ（ＡＣ）的带电部分应使用绝缘包覆即基本绝缘（定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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